呼商流通字〔2025〕104号

关于开展第三批“呼和浩特老字号”

认定工作的通知
各旗县区（经济技术开发区）商务主管部门：
为深入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落实《内蒙古自治区关于促进老字号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》要求，完善“呼和浩特老字号”品牌发展机制，发挥“呼和浩特老字号”在商贸流通、消费促进、守正创新、品牌建设等方面的示范引领作用，促进“呼和浩特老字号”传承创新发展，开展第三批“呼和浩特老字号”认定工作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条件

申报“呼和浩特老字号”的企业应符合《呼和浩特老字号评定规范》并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在呼和浩特市行政区域内依法设立并具有法人资格；品牌（字号、商标等）创立时间在25年（含）以上；
（二）依法拥有与“呼和浩特老字号”相一致的字号，或与“呼和浩特老字号”相一致的注册商标的所有权或使用权且未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，传承关系明确且无争议；
（三）企业经营状况良好，主营业务连续经营5年（含）以上，且主要面向居民生活提供商品或服务；

（四）具有呼和浩特地区特色和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；面向居民提供经济价值、文化价值较高的产品、技艺或服务。

二、申报资料
1.《“呼和浩特老字号”认定申报书》（附件2）；

2.企业及品牌基本情况介绍；
3.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
4.所申报品牌创立25年以上（含25年），并有地方志、历史档案等材料证明；

5.获得商标专用权或使用权的有关文件复印件；
6.主营业务传承脉络清晰的证明材料，历代传承的产品、技艺、服务和特色文化的介绍及发展情况，并附创始人、传承人等情况及相关证明材料；

7.近两年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（加盖企业财务章或公章）；

8.获得的社会荣誉和相关证明材料；

9.针对上述材料并经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的真实性承诺；

10.其他需提交的材料。
三、申报程序
（一）具备申请“呼和浩特老字号”品牌及企业认定条件、并愿意参与认定的主体，向注册地所在旗县区（经济技术开发区）商务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，辖区商务主管部门进行审核推荐。

（二）市商务局组织进行“呼和浩特老字号”评审，提出评审意见，并对“呼和浩特老字号”拟认定名单进行公示。对公示期间有异议的，进行调查核实；对公示期间无异议或者经核实异议不成立的，授予“呼和浩特老字号”称号。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旗县区（经济技术开发区）商务主管部门要本着公开、公正、透明的原则，积极组织符合条件的企业申报，指导企业编制申报材料，并做好资料审查，确保企业申报材料真实有效，不符合认定规范要求或存在争议的一律不得申报。

（二）申报“呼和浩特老字号”企业申报材料需加盖企业印章，旗县区（经济技术开发区）商务主管部门在《“呼和浩特老字号”认定申报书》和《“呼和浩特老字号”认定申报汇总表》（附件3）上盖章确认。

（三）旗县区（经济技术开发区）商务主管部门于12月15日前以正式文件向我局推荐，并附相关材料（附件1、2），所报材料一式三份（附光盘）。
附件：１.“呼和浩特老字号”认定申报书

２.“呼和浩特老字号”认定申报汇总表

联系电话：6621172   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科         

             呼和浩特市商务局

            2025年11月28日
附件１
“呼和浩特老字号”认定申报书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申报企业：（公章）

　推荐单位：（公章）

　　填报日期：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“呼和浩特老字号”申报表

	基本情况

	企 业 名称
	
	信用代码
	

	住    所
	
	企业网址
	

	主 营 业 务
	
	电子邮箱
	

	字 号 名 称
	
	创立时间
	

	代表性注册商标
	
	注册时间
	

	商标注册号
	
	使用类别
	

	法定代表人
	
	手      机
	
	传   真
	

	联系人姓名
	
	部门及职务
	
	手 机
	

	通 讯 地 址
	
	邮编
	

	企 业 性 质
	按《关于市场主体统计分类的划分规定》第一条规定，选择一项市场主体分类填写

	主营业务
所属行业
	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（GBT4754-2017），从97项“大类”中选一项填写

	已获老字号称号
	□是 □否
	认定机构
	
	认定时间
	    年    月

	资本情况

	主要股东
	股东名称
	所占比例
	股东名称
	所占比例

	
	1.
	%
	3.
	%

	
	2.
	%
	4.
	%

	国内资本占比
	%
	外商投资占比
	%
	无形资产价值
	万元

	是 否 上 市
	□是 □否
	上市地点
	
	总市值
	万元

	经营情况

	连 锁 经 营
	□是□否
	店铺数   家，其中：直营店  家，加盟店  家
（截至申报之日，无加盟情况则仅填写直营店数量）

	线 上 渠 道
	□自建
	□网站□APP  □小程序□其他

	
	□平台
	□阿里□美团□京东 □抖音□其他

	    经营情况
年  度
	营业额（万元）
	净利润额（万元）
	纳税额（万元）

	
	线上
	线下
	合计
	线上
	线下
	合计
	线上
	线下
	合计

	（2022年度）
	
	
	
	
	
	
	
	
	

	（2023年度）
	
	
	
	
	
	
	
	
	

	管理情况

	人 力 资 源
	员工总人数：    人
	品牌专业人员（获证）：  人，占比：   %

	品 牌 管 理
	品牌等级：□五星品牌 □四星品牌 □三星品牌 □二星品牌□无

	标准制定
	□主导□参与
	标准编号及名称
	

	
	
	
	

	管理体系
	□质量管理体系 □环境管理体系 □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□其他（请注明）

	信息化系统
	

	历史传承情况

	创始人
	
	籍贯
	
	民族
	
	主要传承关系
□家族□师徒□其他

	传  承  人
	
	籍贯
	
	民族
	
	

	创始店地址
	
	建筑面积：  ㎡
	营业面积： ㎡

	现总店地址
	
	建筑面积：  ㎡
	营业面积：㎡

	是否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
	□是 □否
	□国家□自治区
□市□旗县区
	是否市级（含）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
	□是 □否

	是否文物
保护单位
	□是 □否
	□国家 □自治区
□市 □旗县区
	所属权
	□自有□租赁

	是否有
可移动文物
	□是 □否
	可移动文物数量
	个
	是否建立专门的博物馆或展示场所
	□是□否

	知识产权保护情况

	专 利 情 况
	名称
	
	专利类型
	

	
	专利号
	
	申请日
	年   月  日

	
	期限
	□十年□十五年□二十年

	境外知识
产权保护
	商标
	
	专  利
	

	
	其他
	

	法律纠纷情况
	□有（详情请在申报资料中提供）    □无

	承诺书及附件材料目录

	我单位承诺：
1.申报表及所附各项材料均真实有效，若有虚假，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
2.如有第三方对已认定结果提出异议，承诺同意暂停使用“呼和浩特老字号”称号，并积极予以配合调查，直至异议消除。
3.获得认定后，我们将按认定规范的要求及时填报相关信息，认真履行信息报送义务。
法定代表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
年   月   日

	附件材料目录（由申报单位填写，所附材料应逐件加盖申报单位公章）：
1.
2.
3.

	旗县区、经济技术开发区商务主管部门推荐意见

	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备注：1.申报材料中有关注册登记、体系认证、历史传承、知识产权保护等内容须提供相
关佐证材料。
2.申报附件材料按申报表目录顺序附佐证材料装订成册。


附件2
“呼和浩特老字号”认定申报汇总表
填报单位：商务主管部门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	序号
	申报企业名称
	字号名称
	创立时间
	代表性
注册商标
	企业性质
	主营业务
	推荐意见

	1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	
	


备注：申报企业列表先后按优先推荐次序填写。


